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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1号晶科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0
740

7,216,414,466
7,216,414,466

72.3415
72.3415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0,005,201,49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
份数为29,721,264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仙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晶科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蒋瑞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781,025
比例（%）
99.9496

反对
票数

3,250,138
比例（%）
0.0450

弃权
票数

383,303
比例（%）
0.005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41,819
比例（%）
99.9504

反对
票数

3,309,889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262,758
比例（%）
0.0038

2.02议案名称：《发行证券的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26,265
比例（%）
99.9502

反对
票数

3,306,389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281,812
比例（%）
0.0040

2.03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27,619
比例（%）
99.9502

反对
票数

3,302,42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284,421
比例（%）
0.0041

2.04议案名称：《基础股份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23,365
比例（%）
99.9502

反对
票数

3,306,889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284,212
比例（%）
0.0040

2.05议案名称：《GDR在存续期内的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12,165
比例（%）
99.9500

反对
票数

3,306,889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295,412
比例（%）
0.0042

2.06议案名称：《GDR与基础证券A股股票的转换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08,862
比例（%）
99.9500

反对
票数

3,306,889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298,715
比例（%）
0.0042

2.07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72,531
比例（%）
99.9509

反对
票数

3,246,923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295,012
比例（%）
0.0042

2.08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20,465
比例（%）
99.9501

反对
票数

3,307,289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286,712
比例（%）
0.0041

2.09议案名称：《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37,828
比例（%）
99.9504

反对
票数

3,301,92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274,712
比例（%）
0.0039

2.10议案名称：《GDR与基础证券A股股票的转换限制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72,631
比例（%）
99.9509

反对
票数

3,246,423
比例（%）
0.0449

弃权
票数

295,412
比例（%）
0.0042

2.11议案名称：《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91,616
比例（%）
99.9511

反对
票数

3,219,523
比例（%）
0.0446

弃权
票数

303,327
比例（%）
0.0043

2.12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25,565
比例（%）
99.9502

反对
票数

3,301,37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287,525
比例（%）
0.004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749,507
比例（%）
99.9492

反对
票数

3,237,125
比例（%）
0.0448

弃权
票数

427,834
比例（%）
0.006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全球存托凭证上市后适用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
案）＞及其附件的议案》

4.01 议案名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全球存托凭证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82,886
比例（%）
99.9482

反对
票数

3,298,24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433,334
比例（%）
0.0061

4.02议案名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全球存托凭证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82,386
比例（%）
99.9482

反对
票数

3,298,24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433,834
比例（%）
0.0061

4.03议案名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全球存托凭证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83,386
比例（%）
99.9482

反对
票数

3,302,74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428,334
比例（%）
0.0061

4.04议案名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草案）》（全球存托凭证上市后适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82,886
比例（%）
99.9482

反对
票数

3,302,74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428,834
比例（%）
0.0061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本次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
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80,886
比例（%）
99.9482

反对
票数

3,305,246
比例（%）
0.0458

弃权
票数

428,334
比例（%）
0.006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新增境内基础A股股份发行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91,189
比例（%）
99.9484

反对
票数

3,298,24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425,031
比例（%）
0.005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新增境内基础A股股份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
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68,849
比例（%）
99.9480

反对
票数

3,289,783
比例（%）
0.0455

弃权
票数

455,834
比例（%）
0.006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新增境内基础A股股份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73,189
比例（%）
99.9481

反对
票数

3,298,246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443,031
比例（%）
0.006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新增境内基础A股股份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
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74,786
比例（%）
99.9481

反对
票数

3,293,346
比例（%）
0.0456

弃权
票数

446,334
比例（%）
0.006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23,489
比例（%）
99.9502

反对
票数

3,164,325
比例（%）
0.0438

弃权
票数

426,652
比例（%）
0.006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611,939
比例（%）
99.9473

反对
票数

3,345,061
比例（%）
0.0463

弃权
票数

457,466
比例（%）
0.0064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12,800,116
比例（%）
99.9499

反对
票数

3,156,884
比例（%）
0.0437

弃权
票数

457,466
比例（%）
0.0064

13、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205,286,671
比例（%）
99.8457

反对
票数

4,147,801
比例（%）
0.0574

弃权
票数

6,979,994
比例（%）
0.096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3

4.01

4.02

4.03

4.04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
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

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证券的上市地点》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基础股份发行规模》

《GDR 在存续期内的规模》
《GDR 与基础证券 A 股股票的转

换率》
《定价方式》
《发行对象》

《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GDR 与基础证券 A 股股票的转

换限制期》
《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承销方式》
《关于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
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
案）》（全球存托凭证上市后适用）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草案）》（全球存托凭

证上市后适用）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草案）》（全球存托凭证

上市后适用）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草案）》（全球存托凭证

上市后适用）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本次发行
全球存托凭证并上市有关事项的

议案》
《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
证新增境内基础 A 股股份发行预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
证新增境内基础 A 股股份发行方

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
证新增境内基础 A 股股份募集资
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
证新增境内基础 A 股股份摊薄即
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

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5,169,841
145,230,635
145,215,081
145,216,435
145,212,181
145,200,981
145,197,678
145,261,347
145,209,281
145,226,644
145,261,447
145,280,432
145,214,381
145,138,323

145,071,702

145,071,202

145,072,202

145,071,702

145,069,702

145,080,005

145,057,665

145,062,005

145,063,602

145,212,305
145,000,755
145,188,932

比 例
（%）

97.5582
97.5990
97.5886
97.5895
97.5866
97.5791
97.5769
97.6197
97.5847
97.5963
97.6197
97.6325
97.5881
97.5370

97.4922

97.4919

97.4926

97.4922

97.4909

97.4978

97.4828

97.4857

97.4868

97.5867
97.4445
97.5710

反对

票数

3,250,138
3,309,889
3,306,389
3,302,426
3,306,889
3,306,889
3,306,889
3,246,923
3,307,289
3,301,926
3,246,423
3,219,523
3,301,376
3,237,125

3,298,246

3,298,246

3,302,746

3,302,746

3,305,246

3,298,246

3,289,783

3,298,246

3,293,346

3,164,325
3,345,061
3,156,884

比 例
（%）

2.1841
2.2243
2.2219
2.2193
2.2223
2.2223
2.2223
2.1820
2.2225
2.2189
2.1816
2.1636
2.2186
2.1754

2.2165

2.2165

2.2195

2.2195

2.2212

2.2165

2.2108

2.2165

2.2132

2.1265
2.2479
2.1215

弃权

票数

383,303
262,758
281,812
284,421
284,212
295,412
298,715
295,012
286,712
274,712
295,412
303,327
287,525
427,834

433,334

433,834

428,334

428,834

428,334

425,031

455,834

443,031

446,334

426,652
457,466
457,466

比 例
（%）

0.2577
0.1767
0.1895
0.1912
0.1911
0.1986
0.2008
0.1983
0.1928
0.1848
0.1987
0.2039
0.1933
0.2876

0.2913

0.2916

0.2879

0.2883

0.2879

0.2857

0.3064

0.2978

0.3000

0.2868
0.3076
0.30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第1-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第1-12项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晓杰 卜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审议的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2761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4-085
债券代码：127102 债券简称：浙建转债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建转债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浙江建投”）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
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浙江建投；证券代码：002761）自2024年11月6日
（星期三）开市起开始停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浙建转债；债券代码：127102）自2024年11月6日（星期三）开市起开始停牌并暂停转股，公司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上述停牌期间浙建转债暂停转股，待公司股票复牌后，公司将恢复浙建转债转股。敬请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关注。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761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4-084
债券代码：127102 债券简称：浙建转债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浙江建投”）正在筹划发行A股股份购

买国新建源股权投资基金（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新建源基金”）所持浙江省一建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一建”）、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二建”）、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三建”，与浙江一建、浙江二建合称为“标的公司”）的
少数股权并向控股股东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规，本次交易构成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因本次交易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证
券交易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浙江建
投，证券代码：002761）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浙建转债，债券代码：127102）自2024年11月6
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预计合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日（含 2024年 11月 6日停牌 1个交易
日）。

公司证券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2024年11月20日前按
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
相关信息，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证券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证券最晚将于2024年11月20
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
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国新建源基金分别持有的浙江一建的13.05%股权、浙江二建的24.73%

股权以及浙江三建的24.78%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1、浙江一建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330000142911125H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市天目山路358号
叶肖敬

人民币115,015.015万元
股东

浙江建投
国新建源基金

塔吊装拆、汽车货运（详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汽车维修（限分支机构经营）。
各种通用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的建筑施工、设备安装；机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总承包,
经营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承接起重吊装、打桩、土方、道路、园林绿化、机具维修业务；
钢结构工程的设计、施工与安装，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及配件、水暖器件、卫生
陶瓷、电线电览、汽车配件、五金建筑用金属制品、木制品、水泥制品的销售；自有设

备、器材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01年6月14日

2001年6月14日至无固定期限

出资额（万元）
100,000

15,015.015
出资比例
86.9452%
13.0548%

2、浙江二建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3302117204972037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城关车站路256号

卓建明

人民币48,120.714万元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股东
浙江建投

国新建源基金
境内外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机电工程、钢结构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公路工程、环保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电力工程、石油化工工
程、高耸构筑物工程、预应力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水防腐保
温工程、园林绿化工程、预拌商品混凝土工程、境内国际招标工程的总承包、施工总
承包与专业承包；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和对外劳务人员派遣；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风景园林工程及市政工程设计；建筑工程检测试验与测绘；特种设
备（压力管道）安装、改造、维修；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的制造、加工、安装；钢管钢模等
建筑材料和建筑设备的批发、零售、租赁；项目管理和企业管理服务；工程总承包业
务咨询、建筑工程技术（BIM技术）咨询、培训（成人非证书类）、及预决算咨询服务外
文技术资料翻译服务；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
营许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958年1月1日

2000年6月30日至无固定期限

出资额（万元）
36,220

11,900.714
出资比例
75.2690%
24.7310%

3、浙江三建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330000142936138F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雷霆路60号长城大厦
郑晖

人民币68,039.3449万元
股东

浙江建投
国新建源基金

承包通用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的建筑施工，市政工程、消防工程、防水防腐工程施
工，特种建筑技术开发、施工，建筑装饰装璜，水、暧、风、电设备安装，锅炉安装，电
梯维修和安装（以上凭资质证书经营）。净化工程、地基基础、建筑幕墙施工；彩钢
板安装。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木制品、五金、照明电器、电线电缆的销售；木
制品加工；汽车维修；仓储；自有建筑设备、钢模租赁；建筑技术咨询。开展对外经
济技术合作业务；承包境外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
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凭外经贸

部门批准文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978年1月1日

1978年1月1日至无固定期限

出资额（万元）
51,180

16,859.3349
出资比例
75.2212%
24.7788%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国新建源基金。国新建源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类型

住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经营范围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国新建源股权投资基金（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510100MA64MQW06J

有限合伙企业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街道麓山大道二段18号附2号4

栋1层1号
建信金投私募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国新融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人民币3,000,200万元
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等非公开交易的股权投资以及
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2019年4月8日

2019年4月8日至2029年4月7日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公司拟以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购买国新建源基金所持标的公司少数股权并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
三、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2024年11月5日，上市公司与国新建源基金就本次交易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意向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1、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为浙江建投向国新建源基金发行股份，用于购买国新建源基金持有的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浙江建投的全资子公司，国新建源基金成为浙江建投的股东。本
次交易最终方案及细节以正式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交易文件（该等文件以下称“正式协
议”）的约定为准。2、交易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浙江建投受让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相关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具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质
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在符合国资监管要求的原则下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双方
同意原则以2024年8月31日作为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基准日。3、排他性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意向协议》完成签署之日起90日内，或双方经协商而一致同意延长至更长
期间内，为“排他期”。除经浙江建投书面同意以外，在排他期内，国新建源基金不得直接或间接与除
浙江建投及其代表之外的其他任何第三方开始或继续寻求、进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任何磋商、谈判，
接受任何报价，和/或达成任何安排或协议。

上述排他期届满之前双方签署正式协议或双方协商一致终止合作的情况下，国新建源基金不再
受本条款约束。若在排他期届满后双方仍未签署正式协议，任何一方亦未书面提出终止或变更本协
议的，则排他期应根据双方达成最终正式协议之需要自动延长90日。

四、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按照承诺的期限

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五、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仍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双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

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最终能否实施尚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经董事长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停牌申请；
（二）有关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意向协议》；
（三）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

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说明文件；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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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12 证券简称：澳华内镜 公告编号：2024-048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1,822,8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1,822,8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1月15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3139号），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澳华内镜”、“发行
人”）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340,000股，并于2021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133,34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05,832,168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27,507,832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涉及限售股股东3名，对应限售股
数量41,822,8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31.07%。限售期为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该部分限
售股将于2024年11月15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3年6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新增
股份61.50万股，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总股本由133,340,000股变更为133,955,000股，上市
流通日期为2023年6月9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公司于 2024年 1月 12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新
增股份7.80万股，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总股本由133,955,000股变更为134,033,000股，上市
流通日期为2024年1月18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公司于 2024年 5月 14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新
增股份55.4250万股，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总股本由134,033,000股变更为134,587,250股，
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5月 20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
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综上，截至 2024年 11月 6日，公司总股本为 134,587,250股，较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总股本
133,340,000股增加了1,247,250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占2024年11月6日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1.07%。

除上述情况外，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其他事项导致股本数
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

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顾康、顾小舟、上海小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
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24个月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若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至本人/本公司减持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价将相应进行调整）；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托管
给保荐机构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3）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6个月内股票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6
个月内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收盘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4）上述第2至第3项股份锁定承诺不会因本人在发行人的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5）本人/本公司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减持本人/本公司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的，应当明确

并披露发行人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6）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在本人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7）发行人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
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本
公司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8）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发行人股票，本人/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原因
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暂不领取现金分红，直至实际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事项
消除。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项获得收益，则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若因违反上述承诺事
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9）本人/本公司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
况；本人/本公司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澳华内镜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参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
管办法（试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对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41,822,800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31.07%，限售

期为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1月15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顾康
顾小舟

上海小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16,950,200
21,740,500
3,132,100
41,822,800

持有限售股占
目前公司总股

本比例
12.59%
16.15%
2.33%
31.07%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16,950,200
21,740,500
3,132,100
41,822,800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0
0
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41,822,800
41,822,800

限售期（月）
36
-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601878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24-068
转债代码：113060 转债简称：浙22转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引起股本增加，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由本次权益变动前的53.7770%减少至52.5039%，持股比例被动稀释1.2731%。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杭州市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A座12楼

李伟
1998年1月1日

776,664.2422万人民币
913300007042002036

高等级公路的投资、建设、收费、养护、管理，高速公路配套项目的开发经营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679号”文核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6月14日公开发行了7,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

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70亿元，期限6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69号文同意，公司7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7月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浙22转债”，
债券代码“113060”。

浙22转债自2022年12月2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截至2024年10月24日，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三高速”）持股比例由54.7894%下降至53.7770%，公司已披露前次控
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公告，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的权益变动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截至2024年11月5日，可转债转股累计形成股份168,815,308股，公司股份总数增至4,046,984,103股，上三高速所持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仍为2,124,825,159股，持股比例由53.7770%下降至52.5039%，被动
稀释1.2731%，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上三高速

变动期间

2024 年 10 月 25 日 至2024年11月5日期间

变动方式

股份数量不变，持股比
例被动减少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124,825,159

占总股本
比例（%）

53.777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124,825,159

占总股本比例（%）

52.5039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1、本次权益变动系“浙22转债”转股引起股本增加，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分布产生影响。3、“浙22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事项。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603069 证券简称：海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4-095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2月 5

日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高速”）《关于拟增持海南海汽运
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意向的函》，为优化海南高速投资布局，同时促进海汽集团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提振投资者信心，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海南高速拟于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采
用集中竞价方式，以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数量为1200万股至1500万股（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4年11月6日收到海南高速《关于完成海南海汽运
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持计划的告知函》，截至2024年11月5日，海南高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0%，增持股份金额为 19,
591万元。本次增持后，海南高速持有公司股份 4,335.7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2%。截至 2024
年11月5日，海南高速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截至本次增持计划实施之日前，海南高速持有公司股份 3135.7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92%，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为优化海南高速投资布局，同时促进海汽集团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振投资者信心，促进资本市

场稳定发展。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拟增持股份所需资金为海南高速自有资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金。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
增持数量为1200万股至1500万股。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海南高速在增持计划期间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市场整

体走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实施期限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

股票如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期限可予以顺延，海南高速将及时函告是否顺延实施。
（七）相关承诺
海南高速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交易及短线交易等行为；海南高速承诺在增持期
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海南高速将严格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履行股东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6日收到海南高速《关于完成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持计划的

告知函》，截至2024年11月5日，海南高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1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0%，增持股份金额为19,591万元，本次增持后，海南高速持
有公司股份4,335.7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2%。截止2024年11月5日，海南高速本次增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海南高速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
（二）海南高速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未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4-059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合作概述
1、2023年08月10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

协议＞并支付合作意向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青海某项目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为项目主
体）、项目公司控股股东、项目公司股权交易受托方（以下简称“受托方”，为项目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
项目公司 100%股权交易的委托方）、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安装公司”，为
EPC总承包商）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在湖南安装公司向公司提交
由中国建设银行开具、以公司为受益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的履约保函（独立保函，金额为35,712万
元，有效期至2024年08月10日止，以下简称“履约保函一”）后，同意公司向湖南安装公司支付合作
意向金35,712万元锁定青海某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青海项目”）。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2023-037、2023-039公告。

2、鉴于项目公司与原EPC方湖南安装公司协商解除EPC总承包合同，并引入深圳市建融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建融新能源”）与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第四工程
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作为新的EPC方，为推进青海项目建设工作，保障公司合法权益，经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24年07月11日，公司与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控股股东、受托方、
湖南安装公司以及新EPC方深圳建融新能源（注：深圳建融新能源为新EPC联合体牵头人，湖南第四
工程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出具知情确认函）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的编号2024-036、2024-037公告。

3、根据《补充协议》相关条款约定，2024年07月30日，深圳建融新能源向公司提交了由中国建设
银行开具、以公司为受益人、不可撤销见索即付的履约保函（独立保函，金额为35,712万元，有效期至
2024年10月30日止，以下简称“履约保函二”），受托方增补支付600万元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金额由原《合作协议》约定的950万元变更为1,550万元。《补充协议》正式生效，公司退还湖南安装公
司开具的履约保函一。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2024-039公告。

4、鉴于《补充协议》约定的履约保函二有效期即将到期，为继续推进青海项目建设等相关工作，
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排他性意向
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控股股东、受托方、湖南安装公司
以及深圳建融新能源签订《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依据

《补充协议二》相关条款约定，深圳建融新能源承诺于2024年10月30日前将履约保函二有效期延期
至2025年03月31日，受托方在《补充协议二》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向公司增补支付履约保证金540万

元。履约保证金金额将由原《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1,550万元变更为2,090万元。详情请参

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2024-052、
2024-053公告。

二、本次合作进展

近日，公司与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控股股东、受托方、湖南安装公司以及深圳建融新能源签订了

《补充协议二》，协议主要内容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编号为2024-053 公告。深圳建融新能源已依据《补充协议二》相关条款约定，将

履约保函二有效期延期至2025年03月31日。

三、备查文件

1、《排他性意向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2、《保函修改函》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06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B股 编号：临2024-089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股股票于2024年11月4日、11月5日、11月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
异常波动。

● 股价短期涨幅过大的风险：公司A股股票自2024年9月24日以来，累计涨幅96.12%，同期上证
指数累计涨幅23.10%、航空运输（申万）指数累计涨幅35.51%，公司A股股票短期涨幅显著高于同期
上证指数及行业指数；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市净率过高的风险：当前公司A股股票市净率（LF）20.04倍，当前航空运输（申万）指数市净率
（LF）为3.64倍。公司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水平，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财务风险：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 97.28%，公司资产负债率仍然较高且高于
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财务风险。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核实，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A股股票于2024年11月4日、11月5日、11月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对公
司股票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及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不涉及热

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股价短期涨幅过大的风险：公司A股股票自2024年9月24日以来，累计涨幅96.12%，同期上

证指数累计涨幅23.10%、航空运输（申万）指数累计涨幅35.51%，公司A股股票短期涨幅显著高于同
期上证指数及行业指数；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市净率过高的风险：当前公司A股股票市净率（LF）20.04倍，当前航空运输（申万）指数市净
率（LF）为3.64倍。公司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水平，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财务风险：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97.28%，公司资产负债率仍然较高且高于
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财务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